




全检查应开展详细检查，并在安全检查报告上标注
“

重点跟踪检

查
”

字样。

第三章 对中国籍重点跟踪船舶的监管

第八条 分支海事机构对重点跟踪船舶实施的船旗国监督检

查不受船期、装卸货等因素的影响，条件允许时，应每港必查。 因

故不能开展检查的，海事机构应在
“

船舶签证簿
” 

中予以注明。

第九条 对有船舶列入重点跟踪的船舶管理公司，相关海事

机构应加大公司日常监督检查的力度和频次。 对重点跟踪船舶和

有船舶列入重点跟踪的船舶管理公司开展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时，

应将船舶及公司采取的相关整改措施纳入审核范围。

第十条 列入重点跟踪的船舶，自公布之日起三个月后，船公

司可向船籍港海事机构提出脱离重点跟踪的申请（申请表格式见

附表），并提交船公司整改报告。

第十－条 对提出脱离重点跟踪申请的船舶，船籍港海事机

构应针对列入重点跟踪的原因，组织相关单位开展船舶安全技术

状况的评估工作。 评估内容包括z

（一〉船公司对缺陷的整改情况；

（二）船舶的安全技术状况；

（三）船舶列入重点跟踪后是否再次发生第四条所列情形等。

第十二条 评估认为可以解除重点跟踪的，船籍港海事机构

需在评估后三个工作日内向直属海事或省级地方海事机构报告。

直属海事或省级地方海事机构对报告情况进行核实，确认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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